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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5年 1月 29 日佛得角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佛得角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主席致意，并谨随函递交关于上述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一份国家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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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月 29日佛得角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佛得角共和国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导言 

 佛得角共和国尽管缺乏自然资源，但却因政治稳定、实行善政和实现发展增

长常被各国赞为楷模。佛得角实行多党议会制民主，民选国家元首(共和国总统)、

行政权(政府)、议会(国民议会)共享宪法权力。 

 建立在 1992 年 9 月通过、并经过多次修订的《宪法》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倡

导民主价值，保障三权分立。国家法律规定司法独立，而政府在实践中也普遍遵

守这一规定。 

 《宪法》和国家法律规定言论和新闻自由，而政府也普遍尊重这些权利。媒

体独立且非常活跃，可以在不受直接限制情况下发表各种意见。 

 关于安全问题，佛得角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毒品和武器贩运、非

法移民、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挑战。这些非法活动往往影响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而洗钱推动了建筑和房地产的繁荣。因临近萨赫勒地区，控制区

域广泛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近 800 000 平方公里)是佛得角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但佛得角在和平方面面临的挑战比该地区其他国家小得多，其他国家的恐怖

主义可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关联。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佛得角外交部通过佛得角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第一份关于佛得角政府

为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已经或打算采取措施的报告。 

第 1段 

 佛得角既不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也不拥有这些武器的运载工

具；佛得角致力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裁军和不扩散此类武器。 

 佛得角政府不向企图开发、获取、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学

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支持。 

 为支持这些不扩散目标，佛得角是下列多边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条约和公约的缔

约国，根据《宪法》，这些条约和公约已成为佛得角国家法律和相关安排的一部分：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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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佛得角还是 19 个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中 12 的缔约国，以下条约和议定书

尤其要求推动禁止与扩散相关活动以及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些

也与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有关：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佛得角已签署但尚未批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佛得角还是打击

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伙伴国。佛得角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申请已经获批，正在

等待进一步决定。 

 此外，佛得角已同意《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 

第 2段 

 佛得角《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

生效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或普通法及国际公约的规定和原则优先于所有国内立法

和管理条例。这意味着上文所列佛得角成为缔约国的条约和公约已成为国内法的

一部分。 

 第 31/VIII/2013 号法律是落实主要多边不扩散条约和公约以及第 1540(2004)

号决议的主要法律。该法第 3 条和附件一规定，该法管理所有类型武器，包括生

物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核爆炸装置。第十章，特别是以下各条款进一

步论及了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2、第 3、第 8(d)段提出的具体要求: 

 第 90 条(关于禁止和惩罚，与第 2 段有关，关于储存和出口措施，与第

3 段有关)， 

 第 91、93、94 条(关于中间商和惩罚，与第 3 段有关)， 

 第 92 条(关于非法贩运和惩罚，包括从本国领土或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和佛得角批准《武器公约》的其他缔约国进口、出

口、转口、转运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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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0 条(关于当非国家行为者为企业/行业时与第 90、91 和 92 条有关

的惩罚，与第 2 段、第 3 段和第 8(d)段有关)。 

 2013 年 1 月，关于反恐的第 27/VIII/2013 号法律获得通过。该法律中禁止恐

怖主义及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条款有助于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 

 此外，佛得角还制订了关于反洗钱的第 28/VII/2009 号法律，其中建议设立

一个金融情报股。佛得角根据第 12/IX/2012 号法律设立了金融情报股，其中规定

报告和调查可疑金融交易。中央银行是负责反洗钱和相关金融犯罪的牵头机构，

但 2012 年对此进行了修订，让金融情报股接替中央银行先前的作用，尽管该股

设在司法部，但已成为一个独立政府实体。2013 年 9 月，佛得角申请加入了(金

融情报中心)埃格蒙特集团[[http://www.egmontgroup.org/]]。 

 2015 年将对 2009 年的反洗钱法进行修正，以考虑金融行动任务组的建议，

促进不扩散，因此，新法律将为在金融领域促进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做出更

大贡献。 

 200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西非反洗钱政府间行动小组进行了评估，规

定了佛得角金融、立法以及相关业务能力的基线措施(见 www.giaba.org/reports/ 

mutual-evaluation/Cabo%20Verde.html)。定于 2016 年启动下一次评估(第二轮)，

预计届时将考虑到 2007 年以来的立法和业务进展，包括上述进展。 

 除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和负责实施上述法律的政府实体外，佛得角还制订了

国家危机管理程序，一旦发生与第 1540(2004)号决议问题相关的国家安全事件或

危机也可以启用。例如，2014 年 11 月设立了一个多部门部长级危机委员会，管

理 Fogo 岛火山活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其中包括之后的人口迁移及相关的灾害

管理。此类委员会由内政部领导，民事保护局[[http://www.snpc.cv]]、红十字会、

市长(市镇主管)和国防部等部门提供协助。 

第 3段 

 佛得角负责化学安全措施和执行《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主管部门是外交部。 

 佛得角针对进口、处置和储存毒药和药品的实体制订了海关登记程序并颁发

许可证。第 59/2006 号法律管理进出口管制和发放药品许可证，第 34/2007 号法

令和所附的第 32/2007 号条例对制药业进行管制。这项法律在技术标准和规范方

面与欧洲联盟法律相一致，而且佛得角正在努力与欧洲联盟一道进行改进。 

 下列有关安全、安保、公共卫生和环境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有助于促进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3 段： 

 1991 年 1 月 25 日 1-F91 号部长级法令，规定了工业企业在储存、运输、

处理、使用和处置生物、化学和有毒产品方面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程序； 

http://www.giaba.org/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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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的鹿特丹公约》(2006 年 3 月 1 日批准) 

 1997 年 3 月 20 日第 26/1997 号关于毒素、化学和植物检疫进口、商业

贸易和使用的法令 

 佛得角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于 2005 年 6 月 28 日签署了原子

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尚未

生效 )[[ 见： https://www.iaea.org/safeguards/documents/sir_table.pdf 和

https://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model-protocol-additi

onal-agreements-between-states-and]] 

 佛得角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缔约国[[见 PDF 文件第 59 页附录：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8/9789241580410_eng.pdf]] 

 为促进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佛得角在执行国际卫生条例方面采取

的步骤包括在佛得角每个主要海港和机场都安置一名健康安全官员/办

公室，处理货物中可能造成安全和公共卫生危机的生物、化学和放射性

材料。 

 2010 年 6 月 3 日第 4/2010 年号海关法令，处理与执行第 1540(2004)号

决议有关的进口、出口、过境和转运问题。佛得角在西非经共体内开展

海关合作与协调，而且 2015 年，西非经共体所有成员国将征收新的共

同关税。 

 为支持边境工作，海关办公室使用了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这对于了

解物品，包括与第 1540(2004)号决议相关商品和物品情况，进行风险

评估非常有用，例如，可以将自动化系统中使用的商品统一分类名称

和编码系统用于早期识别与《化学武器公约》相关的更普遍交易的化

学前体。佛得角海关的这种定性和评估过程具有多用途，也可以将该

过程用于处理《精神药物公约》和《鹿特丹公约》等其他公约关注的

物品和货物。 

第 7段 

 请求援助： 

 佛得角打算采用与统一管制所有武器，包括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的第

31/VIII/2013 号法类似方法统一制药行业的法律或条例。例如，佛得角想要更多

了解现有的管制清单，例如修订理事会(欧盟)第 428/2009 号条例的欧洲联盟第

388/2012 号条例规定了共同体对两用物品出口、转让、担任中间商的管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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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在联合国的技术支持下，在佛得角就第 1540(2004)号决议所涉及问题组织

讲习班和讨论会，提高公务员以及高中和大学的认识。 

联系人 

 以下是佛得角与委员会联络的联系人信息： 

全权部长 
 

 Joaquim Lopes Maia，Jr. 

 电话+002382607887 

 电子邮件：Joaquim.Maia@mirex.gov.cv 

 地址：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National Directorate of External Politics and Cooperation 

 BP NO.60，Palácio das Comunidades 

 Praia，ASA 

吸取的经验或教训 

 安全理事会第 1977(2011)号决议倡导交流在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方面的

经验、教训和有效做法)[[摘自执行部分第 10 段]]。由于国家报告都张贴在委员会

网站上，其他国家也有阅读的机会，可能还会将报告中提到的信息适用于本国国

情，推动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 

 相关经验可能包括： 

- 利用现有的高级别部际/多部门委员会和流程处理国家安全危机(一旦发

生与第 1540(2004)号决议有关威胁或事件，佛得角的各危机委员会和进

程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 统一第 31/VIII/2013 号法等法律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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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佛得角汇总表 

 汇总表内的资料主要来自国家报告，并用政府的官方资料作为补充，其中包括向政府间组织提供的资

料。汇总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指示编制。 

 委员会打算将汇总表格作为便于提供技术援助的参考工具使用，同时使委员会能就各国实施安全理事

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事宜继续与其加强对话。 

 汇总表并非衡量各国遵守其不扩散义务的工具，而是为了推动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673(2006)、

1810(2008)1977(2011)和 1540(2004)号决议。汇总表不反映也不影响在委员会外部、安全理事会内部或其任

何机构内部就国家遵守其不扩散义务或任何其他义务所进行的讨论。关于自愿承诺的资料只作报告用途，

绝对不构成第 1540(2004)号决议或其后续决议规定的法律义务。 

第 1段以及第 5段、第 6段、第 8段(a)、(b)、(c)和第 10段的相关事项 

国家：佛得角共和国 

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组织、行为 

守则、安排、声明和其他问题 是 若然，有关资料(如签署、加入、批准等) 

备注 

(资料援引国家报告或 

官方网站英文版的页码)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X 1979 年 10 月 24 日交存  

2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及其议定书》 ? 1996 年 4 月 11 日签署条约  

3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    

4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X 2007 年 2 月 23 日交存  

5 2005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    

6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尚未生效) X 2006 年 3 月 1 日交存  

7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

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X 2003 年 10 月 10 日交存  

8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

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X 1977 年 10 月 20 日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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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组织、行为 

守则、安排、声明和其他问题 是 若然，有关资料(如签署、加入、批准等) 

备注 

(资料援引国家报告或 

官方网站英文版的页码) 

     
9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

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X 1991 年 10 月 15 日交存  

10 其他条约、公约和议定书 X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2002 年 5 月 10 日加入，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 

mtdsg_no=XVIII-9&chapter=18&lang=en]]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2 年 5 月 10

日 批 准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 

TREATY&mtdsg_no=XVIII-11&chapter=18&lang=en]]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979 年 10 月 24 日交存[[http://disarmament.un.org/treaties/ 

t/test_ban]]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条约》(《海床条约》)，1979 年 10 月 24 日交存

[[http://disarmament.un.org/treaties/t/sea_bed]] 

《非洲统一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2002 年 6 月 26

日 交 存 [[http://au.int/en/sites/default/files/Convention%20on% 

20Terrorism.pdf]] 

《非洲统一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2012

年 1 月 27 日签署[[http://au.int/en/sites/default/files/Protocol% 

20on%20terrorism.pdf]]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1989

年 10 月 4 日交存[[http://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List% 

20of%20Parties/Tokyo_EN.pdf]]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7 年 2 月 23 日交存[[https://www. 

iaea.org/sites/default/files/cppnm_status.pdf]] 

 

http://undocs.org/ch/t/test
http://undocs.org/ch/t/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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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组织、行为 

守则、安排、声明和其他问题 是 若然，有关资料(如签署、加入、批准等) 

备注 

(资料援引国家报告或 

官方网站英文版的页码)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2002 年

11月4日交存[[http://www.icao.int/secretariat/ legal/List%20of% 

20Parties/MEX_EN.pdf]]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一至四)，1997 年 9

月 16 日加入(第 45/V/97 号决议(第 23 号正式公报)) 

[[http://disarmament.un.org/treaties/s/capeverde]]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

种地雷的公约》，1997 年 12 月 4 日签署，2001 年 5 月 14 日

批 准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 

mtdsg_no=xxvi-5&chapter=26&lang=en]]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

1979 年 10 月 3 日加入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 

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XVI-1&chapter=26&lang=en]]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

种武器的公约》，1977 年 10 月 20 日交存，1991 年 1 月 25 日

生效；[[见第 8 行信息]]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

法的议定书》，1991 年 10 月 15 日加入；[[http://www.state.gov/ 

t/isn/4784.htm#states]] 

[[重复条目：见上文]]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及其议定书，1996

年 4 月 11 日签署(1997 年 12 月 31 日第 70/V/97 号决议，第

50 号正式公报，补编 3，序列号一) [[http://disarmament.un.org/ 

treaties/t/pelindaba]][[见第 2 行信息]] 

[[重复条目：见上文]] 

[[重复条目：见上文]] 

http://disarmament.un.org/treaties/s/capeverde
http://undocs.org/ch/t/isn/4784.htm
http://undocs.org/ch/t/pelind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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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组织、行为 

守则、安排、声明和其他问题 是 若然，有关资料(如签署、加入、批准等) 

备注 

(资料援引国家报告或 

官方网站英文版的页码)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 年 1 月 10 日签署，2006 年 1

月3日批准[[http://disarmament.un.org/treaties/t/ctbt]][[见第6行

信息]]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其

弹药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公约》(第 104/VII/2009 号决议(第 25

号正式公报)-2009年6月22日[[http://www.poaiss.org/Regional 

Organizations/ECOWAS/ECOWAS%20Convention%202006.pdf

]][[下列文件未将佛得角列为签署国。download/en/legal_ 

documents/protocols/Convention%20on%20Small%20Arms%20

and%20Light%20Weapons,%20their%20Ammunitions%20and

%20other%20Related%20Matters.pdf]] 

《集束弹药公约》，2008 年 12 月 3 日签署(第 137/VII/2010

号决议核准批准该《公约》)。 

11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 原子能机构 2007 年大会批准佛得角为成员国，待佛得角将必

要的法律文书交由原子能机构保存后即生效[[https://www. 

iaea.org/about/memberstates]] 

 

12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 X 同意[[http://www.hcoc.at/?tab=subscribing_states&page= subscribing 

_ states]] 

 

13 其他安排    

14 关于不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般说明    

15 关于裁军和不扩散承诺的一般声明 X 指出反对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支持消灭这些武器的举措  

16 关于不向非国家行为体提供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和相关材料的一般声明 

   

17 其他 a 
X 经修订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成员为一方与欧

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为另一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协定》缔约国 

 

 

 a 酌情包括关于加入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信息 

http://disarmament.un.org/treaties/t/ctbt
http://undocs.org/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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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段：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1 制造/生产 X X X 核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可查阅：第 11 条部分内

容见前一版《宪法》，2010 版是最新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http://www.parlamento.cv/GDiploApro3.aspx?codD

iplomasAprovados=196]]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X X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 

VIII/2013 号法， 

第十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第十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第十章，第 90 至 100 条 

 

2 获取 X X X 核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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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第十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第十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第十章，第 90 至 100 条 

3 拥有 X X X 核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X X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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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4 储备/储存 X X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X X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5 开发  X X 核武器：    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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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6 运输 X X X 核武器： 

《刑法》第 294 条第 4 款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206

287]]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刑法》第 294 条第 4 款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刑法》第 294 条第 4 款 

X X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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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章，第 90 至 100 条 

7 转移 X X X 核武器： 

《刑法》第 294 条第 4 款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 

X X X 第十章，第 90 至 100 条  

8 使用 X X X 核武器： 

《刑法》第 296 条第 2 款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条第 4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X X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刑法》第296条第 2款、

第 299 条和第 3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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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9 作为共犯参与 

上述活动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10 协助上述活动  X X 核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 

   化学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生物武器：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十

章，第 90 至 100 条 

 

11 资助上述活动 X X X 核武器：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17/VI/2002 号法(第 36 号正式

公报) 

X X X 核武器：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17/VI/2002 号法(第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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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http://www.bcv.cv/SiteCollectionDocuments/Mercad

o%20de%20Capitais/Legislacao%20Complementar/Le

i17VI2002.pdf]] 

2013 年 5 月 22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第 3 条和表 1 

化学武器：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17/VI/2002 号法(第 36 号正式

公报) 

生物武器：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17/VI/2002 号法(第 36 号正式

公报) 

正式公报)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http://www.parlamento.c

v/GDiploApro3.aspx?cod

DiplomasAprovados=185]] 

化学武器：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17/VI/2002 号法(第 36 号

正式公报)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生物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17/VI/2002 号法(第 36 号

正式公报) 

12 与运载工具有 

关的上述活动 b 

  X 生物武器： 

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4 款规定：获得有效批准

或核准，在国际和国内生效的一般或普通国际或公

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优于所有具有准宪法地位的

国内立法和规范性法规 

   化学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13 非国家行为体 

参与上述活动 

       核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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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国家立法禁止个人 

实体参与以下活动?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国家执行法律的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31/VIII/2013 号法 

化学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生物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14 其他        核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化学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生物武器： 

2013 年 1 月 21 日第

31/VIII/2013 号法 

 

 

 b 运载工具：专门设计的能够运载核生化武器的导弹、火箭和其他无人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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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a)和(b)：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实物保护
c 

是否制定了以下任何措施、 

程序或立法对核武器和相关 

材料进行衡算、保安或保护?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是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d
 若然，原始文件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1 对生产进行衡

算的措施 

         

2 对使用进行衡

算的措施 

?   核武器： 

1F/91 号部长级令(西班牙文翻译成英文，为工业公

司运输、储存、管理、处理和处置有毒或危险物品

制订了一套需遵守的规则) 

[[参考：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_browse. 

details?p_lang=es&p_country=CPV&p_classification=

14&p_origin=COUNTRY&p_sortby=SORTBY_COU

NTRY]] 

     

3 对储存进行的

衡算措施 

         

4 对运输进行衡

算的措施 

         

5 其他衡算措施          

6 保障生产安全

的措施 

         

7 保障使用安全

的措施 

         

8 保障储存安全

的措施 

         

9 保障运输安全

的措施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_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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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制定了以下任何措施、 

程序或立法对核武器和相关 

材料进行衡算、保安或保护? 

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是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d
 若然，原始文件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10 保障安全的其

他措施 

 X  化学武器： 

1999 年修订《水法》的第 5 号法令[[无法核证]] 

 X  化学武器： 

国家水源管理研究所

[[http://www.ingrh.cv/]] 

 

11 对设施/材料/运

输进行实物保

护的条例 

         

12 使用/处理材料

的设施/人员/实

体的许可证发

放/登记 

X X X       

13 人员可靠性检

查 

         

14 对运载工具进

行衡算/保安/实

物保护的措施 

         

 

 c 相关材料：有关多边条约和安排涵盖的或国家管制清单载列的可用以设计、开发、生产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材料、设备和技术。 

 d 本节要求的资料也可从国家的建立信任措施报告中获得。如已提交生物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见 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4FA4 

DA37A55C7966C12575780055D9E8?OpenDocument)。 

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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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a)和(b)：核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实物保护(针对核武器) 

是否制定了以下任何措施、程序或立法对核武器和相关材料 

进行衡算、保安或保护?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1 国家管理当局      

2 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 ? 1. 保障监督协定，2005 年 6

月 28 日签署(尚未生效) 

2. 附加议定书，2005 年 6 月

28 日签署(尚未生效) 

3. 小数量议定书：2006 年 3

月 27 日修正(尚未生效) 

[[https://www.iaea.org/safeguard

s/documents/sir_table.pdf]] 

? 1. 保障监督协定，2005 年 6 月

28 日签署(尚未生效) 

2. 附加议定书，2005 年 6 月 28

日签署(尚未生效) 

3. 小数量议定书：2006 年 3 月

27 日修正(尚未生效)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 

[[http://www-pub.iaea.org/books/IAEABooks/6956

/Code-of-Conduct-on-the-Safety-and-Security-of-R

adioactive-Sources]] 

     

4 《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的《放射源材料

进出口补充指南》 

[[http://www-ns.iaea.org/tech-areas/radiation-safety

/code-of-conduct.asp]] 

     

5 原子能机构关于非法贩运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源

的数据库 

[[http://www-ns.iaea.org/security/itdb.asp]] 

     

6 与原子能机构相关的其他协定      

7 与核材料相关的其他国家立法/条例，包括《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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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a)和(b)：化学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实物保护(针对化学武器) 

是否制定了以下任何措施、程序或立法对化学武器和 

相关材料进行衡算、保安或保护?是否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1 国家化学武器公约主管当局 X 外交部 

[[http://www.mirex.gov.cv/]] 

X 外交部  

2 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的报告表一、二和三

化学品 

     

3 “旧化学武器”的衡算、保安或实物保护      

4 控制化学物质的其他立法/条例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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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a)和(b)：生物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实物保护(针对生物武器) 

是否制定了以下任何措施、程序或立法对生物武器和相关材料 

进行衡算、保安或保护?违法者是否会受到处罚？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是 若然，原始文件 是 若然，原始文件 备注 

       1 遗传工程工作条例      

2 与生物物质安全保障相关的其他立法/条例      

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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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c)和(d)以及第 6段和第 10段的有关事项：管制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包括相关材料 

已有以下哪些立法、程序、措施、机

构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 

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过境、出口/ 

进口和其他转移进行管制?是否 

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执行措施等  

 是    是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1 边境管制 X X X 核武器： 

海关总署有权禁止被禁止和受限制的产品(危害

公共卫生或环境)进入本国领土。[[http://www. 

alfandegas.cv/]] 

化学武器： 

海关总局有权禁止被禁止和受限制的产品(危害

公共卫生或环境)进入本国领土。 

生物武器： 

海关总署有权禁止被禁止和受限制的产品(危害

公共卫生或环境)进入本国领土 

     

2 对边境管制措施的技

术支持 

X X X       

3 管制中介、买卖，谈判

或协助销售货物和技

术 

X X X       

4 执行机构/当局 X X X 核武器： 

海关总署 

化学武器： 

海关总署 

生物武器：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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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以下哪些立法、程序、措施、机

构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 

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过境、出口/ 

进口和其他转移进行管制?是否 

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执行措施等  

 是    是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5 已有的出口管制法律 X ? ? 核武器：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http://www.basel.int/TheConvention/Overview/

TextoftheConvention/tabid/1275/Default.aspx]] 

1998 年 6 月 29 日第 25/98 号法令：对放射性产

品、化学放射性产品、放射性同位素和核材料

实行国际贸易限制[[无法核证]] 

化学武器：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生物武器：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1998 年 6 月 29 日第 25/98 号法令：对动植物标

本的国际贸易限制[[无法核证]] 

     

6 许可证规定 X ? ? 核武器： 

2005 年 10 月 31 日第 68/2005 号法令 

化学武器： 

2005 年 10 月 31 日第 68/2005 号法令 

生物武器： 

2005 年 10 月 31 日第 68/2005 号法令 

     

7 个人许可证          

8 普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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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以下哪些立法、程序、措施、机

构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 

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过境、出口/ 

进口和其他转移进行管制?是否 

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执行措施等  

 是    是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9 许可证的例外规定          

10 视同出口许可证/签证          

11 国家许可证颁发部门 X ? ? 核武器： 

2005 年 10 月 31 日第 68/2005 号法令 

化学武器： 

2005 年 10 月 31 日第 68/2005 号法令 

生物武器： 

2005 年 10 月 31 日第 68/2005 号法令 

X ? ? 核武器： 

经济增长和竞争力部

商业总局 

化学武器： 

经济增长和竞争力部

商业总局 

生物武器： 

经济、增长和竞争力

部商业总局 

 

12 许可证机构间审查          

13 管制清单 X  ? 核武器： 

1998 年 6 月 29 日第 25/98 号法令：受限制和被

禁止的物品清单 

生物武器： 

1998 年 6 月 29 日第 25/1998 号法令：受限制和

被禁止的物品清单 

     

14 更新清单          

15 包含技术          

16 包含运载工具          

17 最终用户管制          

18 全面管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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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以下哪些立法、程序、措施、机

构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 

武器和相关材料的过境、出口/ 

进口和其他转移进行管制?是否 

可以惩处违法者？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执行措施等  

 是    是   备注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核 

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若然，原始文件  

           19 无形技术转让          

20 转口控制          

21 转运控制          

22 再出口管制          

23 供资管制 X X X       

24 运输服务管制          

25 进口管制 X X X 核武器：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 

1998 年 6 月 29 日第 25/98 号法令：受限制和被

禁止的物品清单 

化学武器：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 

生物武器：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 

1998 年 6 月 29 日第 25/98 号法令：受限制和被

禁止的物品清单 

    

 

 

 

 

 

 

 

 

 

26 域外适用          

2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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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和 8(d)段：管制清单、援助、资料 

 是否可就以下问题提供资料？ 是  备注 

     1 管制清单——物项(货物/设备/材料/技术) X  药品总局 

[[http://www.minsaude.gov.cv/

index.php/orgaos-e-servicos/dir

eccao-geral-farmacia]] 

2 管制清单——其他    

3 提供的援助    

4 请求的援助 X 根据《联合国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武器公约》

统一药品法 

药品总局 

5 援助事务联系人 X 卫生部药品总局  

6 现有援助(双边/多边)    

7 与产业界合作并向其提供信息    

8 与公众合作并向其提供信息    

9 联系人    

10 其他 e 
   

 

 e 资料中可包括自愿执行国家行动计划和委员会应国家邀请前往访问的内容。 

 

 

 


